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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解釋令掃描檔(0020530CA0C_ATTCH7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教師請假規則」第8條及第9條規定解釋令1份如附

件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各國立大專校院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、國防部、內政部、法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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